附件2
合同编号：YHWL-CGHTXX



广汉市弘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采购广汉会展国际酒店会议室地毯及
安装服务合同








甲 方（买方）： 广汉市弘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乙 方（服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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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就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执行。
第1条  合同内容
1、货物清单
	会议室地毯需求明细表

	品名
	材质
	参考图片

	会议室地毯
	1.100%尼龙地毯
2.绒重≥1000g
3.绒高≥7mm
4.阻燃：GB8624-2012B1   级
5.环保：GB18587-2001A  级
6.抗静电：GB/T18044-2000Ⅱ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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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一（玉琮）：108.71㎡；
会议室二（青琮）：126.28㎡；
会议室三（赤琮）：119.40㎡；
会议室四（白琮）：113.11㎡。
2、服务要求
（1） 旧地毯拆除要求
（1）施工前提前做好成品保护（墙面、踢脚线、门窗、弱电插座、地插、网线接口、地面管线）。
（2）完整拆除旧地毯、地毯垫层、收口压条、固定胶条及老化胶水，无残留胶体、无破损地面。
（3）拆除过程禁止暴力施工，不得划伤地面、破坏强弱电地插、管线、踢脚线及墙面乳胶漆。
（4）拆除旧料、垃圾分类打包，密闭收纳，及时清运出场，现场无遗留杂物、异味。
（5）拆除完成后全面清扫地面，吸尘、除灰，对地面受潮、起砂、开裂部位提前报备甲方并做预处理。
（6）旧地毯拆除后，须送至指定地点。
[bookmark: _GoBack]（二）新地毯安装要求
（1）地毯、辅料（环保地垫、环保专用胶水、收口条、压条、收边条）需符合国标，环保无异味、防火阻燃、耐磨防静电，适配会议室商用等级。
（2）地毯排版合理，色差统一、纹路顺直，视觉整体协调；接缝避开主通道、会议中心区域。
（3）铺设工艺：满铺，固定安装牢固，拉伸平整，无褶皱、无起鼓、无翘边、无松动；拼接缝隙严密、对齐无明显色差、无漏缝，裁切边缘整齐无毛边；墙边、踢脚线、门口、柱子、墙角等细部收边严密，压条固定牢固；地插、弱电接口精准开孔，切口规整，密封收边，不影响设备使用。
（4）胶水采用环保低醛无味专用地毯胶，严禁劣质胶水，施工后无刺激性异味。
（5）垫层铺设平整、拼接错开，缓冲降噪，提升脚感与使用寿命。
第二条  合同总价
合同总金额为¥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金额为¥      元（大写：人民币        ）税率为   %，税额为¥      元（大写：人民币        ）；该合同总价包括但不限于拆除费、税费、运输费、人工费、安装费以及为完成本项目约定的所有费用。
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不变，甲方无须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三条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日历天。
第四条  付款方式
服务商安装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100%，服务商须在付款前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足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凭证资料，采购人在收到服务商完整的请款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进行支付。逾期提交的，采购人有权延期支付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五条  保修服务
1、运输由乙方负责。
2、联系人：      ；联系电话           。
第六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违约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守约方在发现该情况后，可立即以书面形式要求违约方更正，违约方应立刻更正。违约方若未按守约方要求及合理期限更正的，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品种、规格、质量、安装等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服务方应负责，由此而造成延误服务时间，服务方也应按上述规定向买方偿付违约金。 
3、由于甲方的原因要求延期安装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的服务验收时间亦相应延期。 
第八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3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九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因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产品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甲方有管辖权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订立补充合同。
2、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肆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叁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电    话：                     电    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   1   —

image3.jpeg




image4.jpeg




image1.jpeg




image2.jpeg




